南昌市第一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南昌市第一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南昌市第一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服务项目范围包括东湖院区、眼科楼、青山院区、九龙湖院区、红谷滩健康管理中心所有临床、办公场所的布类洗涤、烘干、熨烫、折叠（手术布类按供应室要求折叠）、分类、缝补、消毒及运送（下接下送）工作；医用织物包括全院患者衣裤、床上布类（含可洗涤的被类、垫絮、枕芯等）、窗帘、隔帘、门诊及手术布类、医务人员以及后勤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值班布类、办公用布类物品等。
三、服务期限：24个月。
四、项目预算：276万。
五、项目内容：
	序号
	名称
	单位
	每年预计数量
	最高单价限价
（人民币/元）

	1
	床单
	件
	131100
	2

	2
	被套
	件
	124200
	2.1

	3
	枕套
	件
	116900
	0.9

	4
	小被套
	件
	2000
	1.6

	5
	棉被、空调被
	件
	1000
	4.19

	6
	垫絮
	件
	1400
	4

	7
	枕芯
	件
	1450
	1.5

	8
	橡胶单
	件
	200
	1.5

	9
	工作衣
	件
	14000
	2.2

	10
	工作裤
	件
	10000
	1.3

	11
	病友衣
	件
	12600
	2

	12
	病友裤
	件
	8100
	1.3

	13
	手术衣
	件
	54300
	2.1

	14
	洗手衣
	件
	71100
	1.6

	15
	洗手裤
	件
	62300
	1.4

	16
	小衣
	件
	20
	1.4

	17
	中单
	件
	80700
	1.6

	18
	大洞巾
	件
	6500
	2.2

	19
	小洞巾
	件
	510
	1.6

	20
	大包布
	件
	21100
	2

	21
	中包布
	件
	41522
	1.5

	22
	小包布
	件
	3900
	1.2

	23
	治疗巾
	件
	54200
	0.9

	24
	浴巾
	件
	4200
	1.9

	25
	小方巾
	件
	4800
	0.8

	26
	窗帘、隔帘
	件
	1300
	3.2

	27
	检查台套、机套
	件
	320
	1.4

	28
	敷料袋
	件
	12500
	1.4

	29
	椅套
	件
	3700
	1.4

	30
	小单
	件
	300
	1.5

	合计
	件
	846222
	

	备注：预计每年总数量约为846222件，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上类目，具体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并依据投标单价据实付款。


六、项目要求：
（一）基本要求
（1）供应商须充分了解现状与采购人要求后，进行报价。
（2）供应商须根据自身情况及能力结合本项目具体特点，最大限度评估各项成本，承诺可及时、保质、保量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工作。
（3）中标人必须保证发生特殊情况时（如火灾、雷击等不可抗力）因无法完成采购人的洗涤任务，需由其他洗涤公司代洗采购人医用织物期间，能够按照采购人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洗涤任务，代洗医用织物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支付，采购人按照采购人与中标人所签订的合同支付洗涤费用给中标人。
（4）污水排放能力能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的排放标准。
（5）投标人须按报价要求，按清单项目列好报价清单，须填写各洗涤物件的“洗涤单价”（供应商所报洗涤单价不得超过最高单价限价），同时计算总价；合同期内中标综合单价不因任何因素改变。
（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486314686]1、厂房环境要求
（1）应严格遵守国家WS/T 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要求，拥有专业的厂区，内部布局合理，分污染区、清洁区。区域划分清楚并有明显的标识，防止洗净的布草受到二次污染。
（2）污染区为污衣物分拣、清点、处理、清洗间；清洁区为洗净衣物晾（烘）干、缝补、熨烫、折叠、储存、发送间。
（3）人员流由洁到污，衣物流由污到洁，顺行通过，不得交叉或逆行。
（4）工作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出入各区域，防护用品包括：工作服、口罩、手套、帽子、隔离衣、水鞋或塑胶密封胶鞋等。
（5）各区域工人分工合作，不得在各区域随意走动。
（6）病人衣被和医务人员衣物分类和专机洗涤，不得混洗。本院医用织物不能和其他医院的医用织物混洗,本院不同院区的医用织物不能混洗。
（7）污染区、清洁区需按要求进行清洁消毒。
（8）采购人每月对医用织物进行菌落总数和相关指标菌检测。如出现院内感染等特殊情况，采购人有权组织临时检测，检测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bookmark: _Toc486314687]2、洗涤质量要求
（1）洗净布草要做到无异味、无污渍、无血渍、无破损。
（2）洗涤后的物品逐件检查，对有破、损、掉纽扣、带子等的用品，必须及时缝补，缝补后布纹颜色应一致、平整。工作服不缺纽扣，不被染色，工作裤、被套等不缺带子，无线脚。
（3）洗涤后物品要折叠整齐，经过熨烫处理，熨烫平整后，按每10件一叠分类打包，装入干净货袋运送到院方各地点清点交接。  
（4）若洗涤物品出现丢失或被染色无法使用时，按原价赔偿。
（5）用于医用织物洗消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等文件要求。
（6）中标人能够妥善处置医用织物洗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医疗废物。
（7）洗涤、消毒符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 508-2016 的规定。洗涤工序应严格按照医院感染管理标准执行，并达到相关规定标准。清洗可疑感染布类，应有专属区域、专机清洗、折叠、缝补。
（8）关于返洗：采购人发现因中标人方面未洗干净或没有烘干有明显湿感，破损能缝补而未及时缝补等情况的，不计入本次工作量内，并要求返工。
（9）关于报废（丢失）：被服在洗涤过程中的破损现象，如因被服使用年限长等原因造成的，经采购人审核，可视为正常报损。其他因中标人方面造成的医用织物丢失、损坏，中标人需按价赔偿。
[bookmark: _Toc486314688]（10）专业设备：投标人须为本项目投入的洗涤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全自动脱水机、全自动干衣机、大烫折叠机设备等。
3、医用织物收送要求
（1）根据医院制定的收、送时间中标人每天派上、下货人员到医院各院区指定地点收送布类，并清点件数开具三联单确认签字。第二天必须将前一天所有洗涤后的物品按科室原交接清单分别打包成捆送至各院区指定地点，并交接签名。
（2）节假日照常运作。如遇特殊情况（如停电、停水、台风）必须提前通知医院，以便于医院调整安排工作。      
（3）医务人员污衣被（工作服、值班被服）与病人污衣被应分开不得混放。
（4）中标人根据采购人实际使用需要提供装载采购人的脏织物、感染性织物等所使用的所有类型布类织物袋，织物袋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且织物袋有采购人的全称或简称的明显标识，不与其它医院织物袋混用,织物袋洗涤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运输机动车辆使用专用密封车,分别用于接衣和送衣，投标人须为本项目投入至少3辆配送车辆。装运洁净衣被的车辆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清洗方能装车运送,禁止污染衣被和洁净衣被混送。
（6）特殊情况下（如重大检查等），随时通知、随时上门收送处理医用织物。
（三）本项目报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bookmark: _GoBack]投标报价应包含人员工资福利，洗涤机械设备及耗材费、运输费、缴纳各项保险费、国家法定假日加班费、劳保用品费、办公设备及办公费、管理费、利润及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服务要求所需的全部费用，以及到医院指定地点接、送人员费用。
（四）考核与处罚
（1）医院每月收集相关科室对洗涤、缝补、熨烫、送洗服务等的质量满意度信息。对中标人的洗涤工作实行每月考核制度，医用织物周转库负责人根据各使用科室提出的布草洗涤质量问题进行汇总，同时将每月考核结果反馈给中标人，并根据扣罚规定在当月洗涤费用中扣罚。
医院每季度组织1次工作沟通会议，中标人需派人参加，对采购人提出的问题，中标人必须及时整改，并书面反馈整改情况。
（2）确保接送的及时性，若因误时，影响医院工作正常运行，一次扣罚2000元，造成严重影响扣除当月总额10%的洗涤费用。
（3）如中标人不提供专业布草袋，经检查每次扣罚500元。
（4）因中标人原因造成送洗医用织物遗失与破损，公司应按价或折价赔偿。
（5）医院收到病区反映洗涤质量问题，经核实一件每次扣罚10元，未洗干净的各类物品由中标人无条件免费重洗。对延误医院工作的，按物品洗涤费的10倍作出处罚（除有些物品需特殊处理的，如浸泡、污物过重重洗）。
（6）如发现使用违禁洗涤物品或违反消毒流程的情况，或其他违反医疗卫生用品洗涤消毒规定的情形，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及时整改，同时每发现一次，可按当月洗涤费的10%予以罚款。同一年度发现三次以上的，采购人可提出中止合同，造成损失由中标人负责。
（7）医院定期或不定期对洗涤消毒后的医用织物进行微生物学检测，如检测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及时整改，同时每发现一次，可按当月洗涤费的10%予以罚款。发现三次以上的，采购人可提出中止合同，造成损失由中标人负责。如对所洗的衣物消毒有异议，可由双方共同指定的机构进行取样检测（取样时需要有双方人员在场），达到标准，检测费用由采购人负责，若抽样检查细菌数超过规定标准，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8）保证医院工作人员衣被与患者衣服及其他物品分开洗涤，经核实一次未分开洗涤罚款1000元，情节严重采购人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中标人不得有异议。
（9）中标人未及时缝补破损处，钉好脱落纽扣，更换衣裤松紧带等工作，发现每个问题罚款10元，对于反馈的问题未整改的每次处罚50元。
（10）采购单位负责人可不定期到洗涤现场对洗涤运作、质量等进行监督，中标人无条件配合。
注：必须满足技术参数及要求各项内容，未满足视为投标无效。七、商务条款
[bookmark: _Toc254707145][bookmark: _Toc257035687][bookmark: _Toc257035787][bookmark: _Toc295165665][bookmark: _Toc268526177]（一）付款方式
1、每月最后5日中标人按双方核实的洗衣量编制洗衣款汇总表，并开具相应金额的有效发票后，经采购人确认并按程序上报审批后，医院以转账形式将洗衣款支付给中标人。
2、每月最终结算根据中标人的中标单价与实际发生的洗涤量以及每月考核及日常处罚情况的扣款进行结算。
（二）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采用1+1模式），或实际发生合同累计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时为止，以先到达的为准。续签第二年合同时需开展一次服务满意度调查，在该次满意度调查中需获得全院服务科室80%及以上的好评率方能续签第二年合同。
医用织物洗涤服务综合考评表
	考评项目
	分值
	科室满意度
	备注

	对被服布类洗涤的总体评价
	10分
	
	

	对被服布类外观的总体评价
	10分
	
	

	对服务人员卫生的评价
	10分
	
	

	对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的评价
	10分
	
	

	对服务应急机制的评价
	10分
	
	

	对被服布类收送时间的评价
	10分
	
	

	对被服布类服务是否及时改正不足的评价
	10分
	
	

	被服布类洗涤洁净度
	10分
	
	

	扭扣、破洞修补的及时性
	10分
	
	

	被服布类折叠、折缝、整烫平整度
	10分
	
	

	综合满意度
	100分
	
	


（三）履约保证金
1、 履约保证金金额：合同金额的3%；   
2、 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应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递交履约保证金。
3、 履约保证金退还方式、时间、条件：履约保证金在本合同履行完毕并验收合格后，由中标人向采购人提出退还履约保证金申请，采购人收到中标人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退还（不计利息）。
4、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签订合同后，如中标人不按双方
签订的合同规定履约，则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5、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违约责任：采购人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应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但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除外。
（四）售后服务
1、服务期间提供7*24小时电话热线咨询服务，自接到响应通知后，必须2小时内做出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
2、中标人的其它服务承诺属于本合同的一部分，如果有不同约定的，以服务水平和层级更高的为准。
[bookmark: _Toc254707146][bookmark: _Toc257035788][bookmark: _Toc295165666][bookmark: _Toc268526178][bookmark: _Toc257035688]（五）服务地点：南昌市第一医院（东湖院区、眼科楼、青山院区、九龙湖院区、红谷滩健康体检中心）。
[bookmark: _Toc257035790][bookmark: _Toc254707148][bookmark: _Toc257035690]（六）项目验收
1、中标人在服务及验收活动中必须遵守采购人的有关规定。
2、由采购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答疑记录进行验收。
3、最终验收：在收到中标人书面验收通知后，由采购人尽快组织相关人员依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
（七）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付服务款的，采购人向中标人赔偿合同总额2%的违约金。
2、中标人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规定标准，采购人有权拒付款项。同时，中标人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款总额5%的违约金。
3、中标人拒绝或拖延履行服务内容及承诺质量标准的，每逾1日中标人向采购人偿付合同款总额1‰的滞纳金。逾期服务超过10天后，采购人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八）其他要求
1、未经采购人和中标人许可，双方都不得将采购文件中关于采购人的现状及需求情况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2、未经授权，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将内容复制、改编、发布、外借、转让，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